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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房规〔2023〕2 号

市房管局等 7部门关于印发支持适老住房建设
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支持适老住房建设的若干措施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武汉市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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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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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财政局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武汉市城乡建设局

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

2023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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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适老住房建设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强新

时代老龄工作精神，探索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工作

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推进适老住房建设，创建代际和睦、

人人共享、和谐发展的全龄、全人群宜居生活环境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明确新建适老住房标准。新建小区适老化建设应遵循安

全性、功能性、舒适性、前瞻性原则，按照《武汉市新建适老化

住宅和小区建设技术指南》，在养老服务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公

共空间、活动场地、绿化景观及套内空间建设上关注老年人需求。

新建住宅小区应按照每百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、单处建筑面积不小

于 300 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养老服务用房；室内适老化设计建设标

准应不低于《武汉市新建适老化住宅和小区建设技术指南》推荐

清单配置中的基本型要求。适老设施应符合《城镇老年人设施规

划规范》GB50437、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》

GB/T33169 和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JGJ450 等有关标

准的规定。

二、鼓励开发探索“精装+适老”产品。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

可积极谋划精装交付商品住宅配置适老化内容，以商业产品形式，

满足有老人家庭居住需求。

三、对购房人购置适老住宅给予补贴 5000 元；鼓励适老社区

房源与存量房源间开展产权置换，购房人卖旧房 1 年内购买适老

住宅的，由所在区财政部门对其出售旧房所缴增值税按计税价格

的 1%给予补助，可叠加享受房交会同类优惠政策。

四、对新供应住宅项目，在我市现行居住配建标准基础上，

额外配建养老服务用房且超过应配建规模一倍以上的，项目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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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公益性养老服务用房不计入项目容积率，并按规定移交政府指

定有关部门。

五、对小区新（改）建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（站）、社区嵌

入式服务网点、中心辐射式服务网点，按其用于室内建设及设施

设备购置费用 50%的标准，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、50 万元、

100 万元的建设补贴。

六、小区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期间，按照设施评定的等

级给予运营补贴。评定为 A 级的 5 万元/年、2A 级的 8 万元/年、

3A 级的 11 万元/年、4A 级的 15 万元/年、5A 级的 20 万元/年。

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连锁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3A 及以上等级

达到 5 个（含）的运营主体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七、按国务院、财政部等有关文件规定，对符合条件的社区

养老服务运营主体给予税费减免、资金支持、水电气价格优惠等

扶持。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；提供社区养

老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减按 90%计入收入

总额；承受房屋、土地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，免征契税；用

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不动产登记费、耕地开

垦费、土地复垦费、土地闲置费；配建的养老服务用房，免征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；为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

租、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房产、土地，

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养老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按居

民生活类价格执行。

八、本措施自 2024 年 1 月 1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14日印发

（共印100份）


